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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一、当前庭审笔录所面临的问题

        庭审笔录是法官公正裁判案件的有力证据之一，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庭审记录是客观性与主
观性的统一,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因此，提高司法的客观性、合法性、真实性、公开性、科学性与合理
性是促进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庭审笔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了审判长
应当对庭审笔录进行审阅和确认，证人、当事人也应当对庭审笔录进行阅读和确认，这是为了保证庭审
笔录的客观、全面和准确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
三条第一款也规定“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这是庭审笔录的法定“渊源”。其
体现出了庭审笔录的基本特征：即由书记员制作，反映开庭审理的全过程，并且以一种书面的形式固定
下来。但这些特征只是外在的、表面的，如果深入探究，还能发现它具有如下特点：

庭审记录是一种法定的诉讼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书记员，担任审判庭的记录
工作并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应
记入笔录。这三部法律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效力仅次于《宪法》，可见庭审笔录不仅有法律
依据，而且法律位阶也是很高的。庭审笔录是由法定公职人员（书记员）作出的，将对当事人的权利产
生直接的实际影响。另外，由于庭审笔录的内容涵容审判人员的庭审活动，是法院内部检查、监督案件
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庭审笔录具有“公共权利”的属性，庭审记录是一种法定的诉讼文书。

       庭审笔录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

        裁定、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必须经过当庭举证、质证；当事人庭审中的自认、辩解都将直接
影响其实体权利，而这些重要活动必须被庭审笔录记载方有价值。虽然许多的法院已在庭审中配备了速



录员，或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但现行诉讼法只规定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由书记员记入笔录,其权威性毋
庸质疑。庭审笔录所采用的资源较为合理，符合公正与效率的双重要求。诉讼的价值不等同于裁判结果
，也体现在庭审笔录所描述的过程之中。庭审笔录为裁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却不依附于裁判。再言，
判决可能被改判或撤销，庭审笔录却不能主观的重复作出或随意更改。

     庭审笔录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庭审是在特定时间、地点，由特定人员进行的活动，其过程能被人的视觉、听觉所感知，也能用
文字加以描述。庭审笔录作为法定人员（书记员）对庭审全过程的即时书面文字反映，必然受客观事实
的束缚，不能游离于真相之外，不能用推断、不能用臆造取代实录，这就是客观性 。由于笔录系个人手
工完成的（电脑、速录机只是一种工具），难免搀杂了主观取舍的成份，因而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成分。
正如庭审过程本身具有中心或焦点一样（如举证、质证、辩论等），庭审笔录不同于录音录像，也有其
固有的侧重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即要求书记员
对有关事项应当详细记载，例如当事人申请回避、自认、举证、质证、撤诉、和解等对实体权利产生重
大影响的行为。这也反映了庭审笔录在过程完整的基础上应有叙述的侧重。

     笔录证据没有有效的比对和验证

      在许多的案件中，人们对更改笔录、篡改笔录、笔录与嫌疑人说法不符、笔录不是嫌疑人的本
意等等技术疑问很多，现有的【签字画押笔录证据】从技术上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同步录音录像】
无法可视比对和验证【笔录签字画押证据】的正确性，既不科学，也不合理。

      在《东平性侵案》中，有人怀疑【笔录证据】遭到了更改，我们的现有同步录音录像系统是无
法科学地比对和验证【笔录证据】形成过程中的笔录情况。

     最新证据链三位一体化验证产品【笔录五同步综合录制系统】

      本技术以【笔录签字画押证据】为主要证据，以【笔录五同步录音录像】为基础录像证据，以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为辅助联合视频举证，采用先进的【笔录五同步综合录像】比对、验证【笔录签
字画押证据】获取过程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可视还原笔录现场的真实性、公开性、可靠性等（包括笔录
打字、编辑、排版等全过程）。形成【笔录证据链三位一体化互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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